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预算与决算编制制度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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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和规范水预算与决算编制和审核工作，确保水预算与决算编制符合总量控制、水源优化、行业适配和区域协同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部门统计调查项目管理办法》《宁夏回族自治区节约用水条例》等法律法规及《宁夏回族自治区水预算管理试点实施方案》（宁政办规发〔2025〕2号），制定宁夏回族自治区水预算与决算编制制度（下称制度）。
制度的编制是完善用水双控制度的核心支撑，能将双控指标细化到“每单位、每水源”，构建“预算编制-执行预警-额度调整-决算评估”闭环，确保不突破黄河水量分配指标；是衔接取水许可与用水权改革的关键纽带，明确取水许可证为预算管理前提、用水权确权水量为主要依据，实现“合法性—权益性—管控性”三者贯通；是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战略需求，优先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和基本生态用水，将河湖湿地补水、城乡环境用水单独列为生态环境类预算单位，避免生态用水被挤占；更是破解基层实操难题的现实需要，通过标准化报表、明确时间节点和审核规则，为各级管理部门和用水单位提供标准化操作指南，推动水资源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调控转型，解决“县级不知如何审、单位不知如何填”的实操难题。
二、调查内容
水预算与决算调查聚焦全行业水预算单位，实现对各行业、各水源取用水量的精细化核算，具体分为水预算报表、水预算执行报表、水预算调整报表、水预算决算报表、综合汇总报表及配套报告大纲五类开展统计。
第一类为水预算报表，由各类水预算单位填报，共14张，包括灌区、规模化养殖、工业自备水源、工业公共供水、服务业自备水源、服务业公共供水、河湖湿地、城乡环境、供水工程等专项报表及区域综合报表、单位基准额度汇总报表。
（1）核心统计指标包括黄河水、当地地表水、地下水、非常规水分水源预算额度，农业、工业、建筑业、服务业、居民生活、河湖补水、生态环境分行业用水预算，灌溉面积、产品产量、供水人数等用水规模，以及亩均用水量、单位产品用水量等用水定额；
（2）区域综合报表与基准额度汇总报表由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填报，反映辖区内分区域、分行业、分水源预算总量及分配情况。
第二类为水预算执行报表，由水预算单位和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分级填报，共2张，包括单位执行报表和区域执行报表。
（1）单位执行报表统计分水源基准额度、调整后额度、季度累计用水量及执行进度，设置预警阈值；
（2）区域执行报表汇总辖区内分行业预算执行情况，统计预警单位数量、超进度水量，支撑动态管控。
第三类为水预算调整报表，由需调整预算的水预算单位及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填报，共2张，包括单位调整报表和区域调整报表。
（1）核心统计指标包括调整原因、分水源调整额度、调整后总额度，关联取水许可、用水权确权变动情况；
（2）区域调整报表汇总跨县区、跨行业预算调整情况，确保总量平衡。
第四类为水预算决算报表，由各类水预算单位及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填报，共14张，涵盖各行业专项决算报表及区域综合决算报表、单位年终决算汇总报表。
（1）核心统计指标包括基准额度、实际用水量、分水源分行业盈余或超用水量、偏差原因、绩效指标等；
（2）区域综合决算报表反映辖区内分水源、分行业决算总量，校验与用水总量双控指标的一致性。
第五类为配套报告大纲，包括自治区、地市、县区年度水预算报告大纲和年度水预算决算报告大纲，明确报告核心章节：
（1）预算报告涵盖区域概况、名录库建设、分水源分行业预算核算、预算平衡情况及保障措施；
（2）决算报告包括执行总体情况、分水源分行业决算、执行分析与绩效评价、问题与优化建议。
三、调查对象及范围
本制度调查对象从供需两侧分别界定，实现全区域、全水源、全行业、全用户覆盖，涵盖全行业取用水单位与全口径供水水源。需求侧覆盖农业、工业、服务业、居民生活和人工生态环境等全行业取用水单位。其中，农业水预算对象包括引扬黄灌区、库井灌区、井灌区和直接从河湖取水的灌区水预算单位以及规模以上畜禽养殖水预算单位；工业和服务业水预算对象包括具有自备水源水预算单位和仅从公共供水工程取水的水预算单位；人工生态环境水预算对象包括河湖湿地和城乡环境水预算单位。供给侧包括各类供水工程管理单位，具体包括引扬黄灌区供水工程管理单位、水库灌区供水工程管理单位、公共供水企业和供水工程管理单位。
调查范围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域，涵盖自治区、5个地级市、22个县（区）和宁东能源化工基地。
四、调查方法
本制度根据调查内容与对象特征，综合运用全面调查与重点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其中，水预算单位名录依托现有取水许可台账、用水统计调查名录及用水权确权成果，对全行业的水预算单位（包括农业灌区、工业企业、公共供水企业等）信息进行全面摸底与动态更新，全面采集各单位基础信息、取水信息、用水信息和计量信息，实现全区域、全水源、全行业及全用户的调查覆盖，为水预算与决算数据统计奠定完整的单位基础；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针对水预算管理的重点领域、重点对象开展精细化重点调查。聚焦年用水量100万立方米以上工业企业、大中型灌区、规模化养殖单位、重点公共供水企业、河湖湿地补水及城乡环境等核心水预算单位，以及引扬黄灌区供水工程、重点水库灌区供水工程等关键供水工程管理单位，实施全流程、分水源、分行业的精准数据统计，要求此类重点单位严格填报各类水预算、执行、调整及决算报表，实现重点管控对象数据的详实采集、系统汇总与精准核算，为区域水资源总量管控和动态调控提供核心支撑。
五、组织方式
本制度建立自治区统筹、市审核、县执行的三级管理责任体系，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各级水行政管理部门作为组织实施单位，负责辖区内数据的收集、审核与汇总。各类水预算单位通过水预算报表系统进行数据填报，县级水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本辖区填报数据的收集、人工核查与实地抽查；市级水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区域数据与市级用水总量指标的衔接性、跨县项目数据一致性与数据质量审核；最终由自治区水利厅完成全区数据的最终汇总与综合分析，重点分析全区数据与黄河水量分配指标、地下水双控指标的一致性，跨市数据平衡，专项指标达标情况等。
六、数据发布
本制度数据统计结果以年度水预算报告与决算报告为主要载体，通过自治区水利厅官方网站向社会主动公开。水预算与决算各类指标明细数据可按法定程序向水资源管理部门申请获取，在确保数据安全与合规的前提下提供共享服务。
为保障数据安全与规范使用，建立“单位自审-县级初审-市级复审”三级审核制度，各级每年开展抽查；在数据管理全流程内实行分级共享与权限管理制度，根据数据敏感程度设置不同访问层级，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及单个取用水户具体用水数据严格不予公开；同时，建立跨部门数据协作机制，明确各方使用权限与责任，严禁将数据用于商业用途或泄露个人隐私，从制度与技术双重层面筑牢数据安全防线，确保数据合规使用与安全共享。
